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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OLE_LINK3]（一）服务内容
1.1人员安全保障
1.人员出入管理：对进入省档案馆的人员进行严格的身份核实和登记，确保外来人员身份的真实性、安全性。
2.巡逻与监控：安排安保人员定时对省档案馆内外进行巡逻，利用监控设备实时监视馆内各个区域，发现异常情况及时采取措施。
3.应急处理：制定应急预案，在发生突发事件如火灾、盗窃、暴力袭击等情况时，迅速响应并采取有效的应急措施，保护人员生命安全。
1.2档案安全保护
1.档案库房守护：重点加强对档案库房的安保，禁止无关人员进入，确保档案安全。
2.温湿度与环境监测协助：协助省档案馆工作人员监测档案库房的温湿度和环境状况，确保温湿度符合档案保存要求，发现异常及时报告。
3.防止自然灾害影响：在暴雨、洪水、地震等自然灾害发生时，及时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，如转移档案、搬运物资、加固库房等，避免或减少灾害对档案的损害。
1.3设施设备维护与安全
 1.安全设施维护：操作和维护省档案馆内的安防设备、消防设备等安全设施，确保其正常运行。
 2.设施设备安全检查：对省档案馆的各类设施设备进行安全检查，发现安全隐患及时报告并协助处理，保障设施设备的安全运行。
 1.4其他服务
 1.提供安保报告：定期向省档案馆提交安保工作报告，包括巡逻记录、异常情况报告等。
 2.配合相关工作：积极配合省档案馆的其他工作，如协助进行安全培训、参与物资搬运、应急抢险等工作。 
1.5服务要求
1.安保人员年龄在25周岁至50周岁之间，男性，身体健康，无违法犯罪记录，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与责任心。
2.需提供9名专业保安员进驻。要求具备基本的安全知识与应急处置技能，入职前经过专业培训与考核并取得保安员专业资格证书（其中4名需同时持有中级及以上消防设施操作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）。
3.配备1名驻场项目负责人。要求具有10年以上安保项目管理经验，能够有效组织、协调、管理安保团队，带头做好各项工作，与省档案馆相关部门保持良好沟通协作。
4.安保服务供应商应为本项目全部进驻人员购买国家规定的五险，每年春节为保安人员发放适当的节日福利。
5.供应商须具备市级（或以上）公安机关颁发的《保安服务许可证》，非服务所在地公安机关颁发保安服务许可证的供应商，成交后30日内须向服务所在地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成功备案，否则视为无效响应。
1.6安保人员配置及服务时间：
1、安保人员配置：
	白班人数
	晚班人数
	合计人数

	6
	3
	9


2、服务时间：全天24小时，白班：8:00至18:00，晚班：18:00至次日8:00。
注：以上技术条款须完全响应，否则响应无效。
（二）商务条款
1.服务期:本项目服务期限为合同约定的进驻日期起一年。
2.服务地点：采购人指定地点。
3.服装与器材：中标方须为项目安保人员配备统一的制服和必要的安保器材。
4.付款方式：按月支付，下个自然月的第15日前支付上个月费用。
5.履约保证金：成交供应商在与采购人签订合同之前，应向采购人提交合同金额5%的费用作为履约保证金，并汇入采购人指定账户，合同履行完成后，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无息返还履约保证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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